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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112 年 8月份第 5次主管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0分 

貳、 地點：本府 2樓簡報室                     

參、 主席：楊縣長文科                       紀錄：宋巧雰 

肆、 出席人員： 

陳見賢、陳季媛、彭益宣、池燕雲、田昭容、徐元雄、謝明輝、

彭惠珠、陳偉志、江良淵、戴志君、傅琦媺、陳欣怡、劉家滿、

古瓊漢、雲天寶、章宗耀、陳美志、黃文琦、周秋堯、魏文元、

林信雄、陳中振、殷東成、蕭宏杰、李安妤、黃國峯、楊郡慈、

陳雅芳、徐元棟、江寧增、邱世昌、彭正宇、詹秀連、李銷桂、

王金倉、邱俊良、李國祿、魏嘉憲、梁淑惠、郭慧龍、朱振群、

羅鈞盛、靳邦忠、羅之吟、張愷容、鄭依珊、周旻樺、謝一如、

賴盈如、林曉含、王金鳳、王曉明、王曉明、王曉明、王曉明、 

伍、 頒/獻獎： 

一、 表揚本縣 112年度績優約聘僱人員：（一）本府主計處約僱

人員張秀敏；（二）本府政風處聘用人員曾依婷；（三）本

府文化局約僱人員陳文智；（四）本府衛生局聘用人員李杰

耘；（五）本縣新豐鄉戶政事務所約僱人員楊之芹，恭請縣

長頒發證書、新臺幣 5 千元等值獎勵品，另給予公假 3 日

及記功 1次，以資鼓勵。（人事處） 

二、 表揚北視有線電視公司榮獲第 23屆金視獎「地方新聞節目

獎」，恭喜北視有線電視公司第四度獲得「地方新聞節目獎」

肯定，請朱達中董事長、黃佳慧副理上台接受表揚，恭請

縣長頒發獎項。（新聞處） 

三、 本縣尖石國小勇奪 2023國際青少年機器人大賽(IYRC)「金

質獎」及「最佳人氣獎」，本次賽事有 15 國參賽、競爭激

烈，獲獎之佳音傳回部落，族人皆倍感榮耀與振奮，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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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臺灣原住民族音樂、體育、舞蹈及資訊技能等展現在世

人面前，一舉躍上國際舞台，為國爭光，恭請縣長頒發獎

項，予以表揚。（教育局） 

陸、 各單位發言： 

一、 產業發展處： 

（一）報告事項： 

1. 112年 9月 5日召開本縣第 3次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感

謝本府地政處完成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三階草案，預計於

9月 5日召開本案審議會議，後續將組成專案小組，針對

個案研議其可行性。 

2. 針對近期民眾關注未來於竹北十興國小附近設置大型規

模之選物販賣機場所一案： 

（1） 本案基地位置在莊敬二街與勝利一路口南側，屬都市

計畫範圍內商業區，依現行規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住宅區內禁止設置選物販賣機，但商業區並

未禁止，惟必須距離學校、醫院等場所 100公尺以上，

本案基地並無違反上述距離之限制，因此就以土地使

用容許管制上是允許的，然附近部分居民對於俗稱娃

娃機的選物販賣機場所營運仍有疑慮，希望政府能有

所規範。 

（2） 由於選物販賣機場所涉及店家營運時間、使用年齡限

制、是否有信賴保護原則或溯及既往等，已非屬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範圍，未來不排除透過訂定自治條例等

相關法定程序來規定營業規範，後續亦與法制單位研

議，也將召開座談會和地方溝通。 

（二）主席裁示： 

1. 有關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召開時，民眾可能會提出很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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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請地政處慎重與居民討論並說明清楚，詳述土地變更

之原因，以減少未來產生糾紛或有陳情案件。（產業發展

處、地政處） 

2. 竹北十興國小附近設置大型選物販賣機一案，雖合乎法令

規定，然可能造成社會觀感不佳，亦可能對當地帶來不良

風氣，畢竟已引起地方反彈，儘量以道德勸說之方式，請

業者停止營業。（產業發展處） 

二、 工務處： 

（一）報告事項： 

1. 112 年 9 月 2 日及 9 日(六)上午 10 時連續二週於橫山鄉

田寮集會所及竹東鎮軟橋里集會所召開「台 68 線接竹東

東峰路新闢工程綜合規劃暨環境影響評估」期中階段地方

說明會： 

（1） 本工程之重要性不可言喻，對地方發展、旅遊品質及

交通雍塞問題會有很大的改善，這條路線亦是本縣 10

大交通建設之一，此次召開期中階段地方說明會，就

工程規劃路線方案與地方各級民意代表及民眾充分交

換意見，相關意見並將納入期中報告審查修正研議辦

理。 

（2） 路線方案： 

A. 「主線」：起於竹東大橋東側，沿上坪溪右岸往南，

闢建橋梁跨田寮坑排水後，利用既有堤後道路(田洋

街 56 巷)拓寬，以高架跨越上坪溪，終點銜接 122 線

/竹 39線路口，全長 2.935公里；高架段二處，長度

分別為 145公尺及 285公尺。 

B. 「延伸線」：銜接主線里程 2K+560處，利用既有堤後

道路拓寬改善；往南至軟橋地區與 122線平面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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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 1.35 公里，高架段一處，長度 120 公尺，相關

路線圖請參閱書面資料。 

2. 竹北市縣政七街路面塌陷事件後續處理報告： 

（1） 竹北市縣政七街旁新業建設建案工地，因施工於 8 月

21日造成道路塌陷工安事件，本府於當日上午立刻勒

令停工，並罰起造、承造及監造人各 6萬元，共計 18

萬元罰鍰，當日下午邀集本府專案小組建築師、技師

協助會勘；現場並於晚間 9 時搶修完成（自來水管、

瓦斯管）灌漿回填假修復。 

（2） 新業建設於 8月 25日晚上召開施工說明會，對周邊社

區居民就路面塌陷原因說明並致歉，並承諾會負責到

底。當天，社區住戶謝絕民意代表列席，會中有要求

增加相關安全監測，作好工地安全等，後續建商將於

周遭「園首社區」、「峰藝社區」增加安全監測點，並

已於 8 月 24、25、26日委由土木技師公會對於工地周

邊光明六路、縣政七街、縣政八街 68巷道路作被動式

電磁波檢測，以了解下方有無軟弱土層或孔洞現象。

道路檢測縣政七街預計 8 月 29日完成初步結果，其他

2條道路檢測結果最晚於 9月中旬完成。 

（3） 本處將於本週開始，針對縣轄內深基礎開挖工程案(約

有 10 處)，由本府專案小組建築師、技師密集稽查，

藉由主動工地施工安全稽查，了解施工問題並盡早防

範，避免災害發生。 

（二） 主席裁示： 

有關縣政七街路面塌陷事件，包商業者願意承擔並採取

補救措施，同時召開社區說明會讓附近居民安心，此舉

本府給予肯定。本縣目前仍有 10 處深基礎開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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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轉知工地施工時應特別小心，本案工務處處理得宜，

值得嘉許。（工務處） 

三、 交通旅遊處： 

    （一）報告事項： 

1. 竹北市興隆路增設汽機車左轉道與路口改善工程案： 

（1） 內政部營建署於 112年 8 月 22日核定「校園周邊暨行

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增設汽機

車左轉道與路口改善工程(博愛南路至自強南路)」總

經費 4,723 萬 5,000 元，中央款 3,873 萬 2,700 元

（82%），縣配合款 850萬 2,300元（18%)。 

（2） 興隆路一段與興隆路二段(台 1線至縣道 117 線)，共

8 處 T 字型路口，為重新檢討各路口現行汽機車左轉

及機慢車兩段式左轉之合理性及效率，進行道路車道

重新配置、中央分隔島偏心新增左轉專用道、路口行

人庇護島、退縮人行穿越線及行人專用號誌等友善行

人環境，提升道路安全品質。 

2. 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與嘉豐二街一段口交通事故： 

（1） 事故時間：112年 8月 23日下午 6時。 

（2） 事故過程：機車騎士由竹北市嘉豐二街往福興東路方

向直行，汽車駕駛人由嘉豐二街左轉往福興東路方向

行駛，雙方於路口發生側撞，致機車騎士倒地，汽車

駕駛人發現碰撞後疑緊張誤踩油門，加速往前輾壓，

機車騎士經送醫後不治。 

（3） 8月 27 日會勘結論： 

A. 交通旅遊處部分： 

a. 本路口設置行人號誌並設定早開時相、繪設左轉

彎導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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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嘉豐二街與文興路口號誌改為行人專用時相。 

c. 復興三路與嘉豐二街一段裝設紅綠燈號誌。 

B. 竹北市公所部分： 

a. 本路口繪設行人穿越道（斑馬線）變更為綠底行人

穿越道。 

b. 本路口改善人行道無障礙空間及行人穿越道位

置，俾利輪椅或高齡者方便移動。 

c. 島頭近障礙物線（黃黑紋）斑駁，請重新繪設補強，

以強化夜間反光效果。 

C. 警察局部分： 

a. 本路口警察局保安科所設置路口監視器主機置放

鐵箱，阻礙嘉興二街一段北往西向轉彎車視野，請

移至適當處所，以維交通安全。 

b. 請竹北分局編排適當警力，在該路口加強執法，特

別針對該路口鄰近週邊道路紅線停車及併排停車

等違規，以確保行車安全。 

D. 道安會報： 

請道安會報利用傳媒及各類宣導管道，強化駕駛人禮

讓行人及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等路權優先觀念。 

    （二）主席裁示： 

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與嘉豐二街路口交通事故於 8 月 23

日發生，交旅處即於 8 月 27 日會勘並做結論，除了硬體

設施改善外，還須加強宣導駕駛人禮讓行人及轉彎車應讓

直行車先行等路權優先觀念，讓此觀念深耕於駕駛人腦

中，才能真正確保交通之安全。（交通旅遊處） 

四、 主計處：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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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12年 9月 1日起實施本府「付款憑單線上簽核」作業： 

本府經費動支線上簽核作業已行之多年，為減少紙本儲放空

間，落實本府行政流程簡化，提升公款支付效率，本處將原

付款憑單「紙本核蓋印鑑」流程改為「線上簽核」方式辦理，

實施範圍包含本府各單位之「公務預算」、以集中支付辦理

之社會處「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及勞工處「身心障礙者

就業基金」之付款憑單，本處業已完成系統流程測試作業，

爰自 112 年 9 月 1日起實施。   

五、 行政處： 

  （一）報告事項： 

「竹北豐采 520 案」及「瓦斯氣爆案件」專案列管進度：

有關豐采 520案及瓦斯氣爆案本府業於 112年 7月 24日及

7 月 26 日召開專案列管會議，並針對其重要檢核點進行列

管，專案進度說明如下： 

1. 竹北豐采 520案： 

（1） 完成搶險計畫（預定 112 年 10 月 31 日完成）：目前進

行第二階段搶檢計畫中，依據起造人提送搶檢計畫之期

程，預計 112年 10月 31日前完成。 

（2） 事故肇事原因鑑定報告（預定 112 年 12月 31日完成）： 

A. 目前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已於 112年 7月 25日提出鑑

定報告，事故肇事原因為道路原路基回填不實、長期

土壤流失，以及工地地下室開挖長期抽地下水導致，

鑑定報告已於 7月 27日公告於工務處網頁。 

B. 待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第三方單位）係為社區住戶

委託，已於 8 月 3 日至現場初勘，目前與住戶仍在協

調鑑定內容中，鑑定完成後提出鑑定報告，預計 112

年 12月 31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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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路透地雷達監測報告（預定 112 年 12月 31日完成）： 

A. 目前持續每 10天進行 1次周邊道路透地雷達監測。 

B. 起造人委由智統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進行周邊道路透地

雷達監測（最近一次：8月 14日現場監測），其監測報

告委由專業技師判讀，監測報告結果檢送竹北市公所

及本府。 

（4） 新訂本府建築法裁罰基準（預定 112 年 12 月 31 日完

成）：為使轄內涉及公共安全之建築管理行政處罰臻至

合宜，予以適當及有效裁處，建立執法公平性，避免爭

議，並提升公信力，目前擬定簽核中，待簽奉縣長核定

後，公告實施，預計 112 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5） 豐邑公司其他 4 案建案基地復工（預定 113 年 3 月 31

日完成）： 

A. （107）府建字第 602號、（111）府建字第 277號建造

執照 2 建案因颱風季節來臨恐有公共危險之虞，且無

其他公共安全事項，按建築法相關規定分別於 6 月 19

日及 7月 24日同意復工。 

B. （111）府建字第 042號及本案（96）府建字第 876號

（02）建造執照建案目前仍停工中。 

（6） 鄰房損壞鑑定及相關損失賠償（預定 114年 12月 31日

完成）：目前已依新竹縣建築爭議事件處理辦法予以列

管，依相關規定列管中，於領得使用執照前，需完成安

全改善修復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與協議（和解）書報府

核備；目前鄰房鑑定中，後續起造人將進行賠償協商預

計 114年 12月 31日完成。 

（7） 大有可為社區地下室漏水（預定 114 年 12 月 31 日完

成）：目前社區與豐邑公司協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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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竹縣地質調查（預定 114 年 12 月 31 日完成）：目前

專案顧問已辦理採購評審中，技術標預計 10 月初發包

採購，地質調查報告預計於 113年 10月完成。 

2. 瓦斯氣爆案件： 

（1） 結構安全鑑定（112 年 8月 10日已完成）： 

A. 鑑定結果及報告書業經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於

112年 8月 10日完成（建師竹縣鑑第 1120070-2號函)，

並於 8月 14日發文檢送副本至帝王至尊管理委員會存

查。 

B. 建築物主體結構安全鑑定報告，主要鑑定結果為「經

整體初步評估建築物之結構安全尚無疑慮」，大樓重

災戶 211 號 9 樓、211 號 10 樓及 215 號 8 樓室內水平

測量，測量結果也未發現異樣；混凝土鑽心取樣 211

號 9樓及 215號 8樓，均符合規範標準。 

（2） 建物修繕（預定 112年 9月 30日完成）： 

A. 本案 16戶至尊社區重災害損害戶中，1戶已完成修繕，

15 戶修繕中，並已入住 2 戶（含已完成修繕 1 戶及簡

易裝潢中 1戶）。 

B. 1 樓大理石階梯修復已於 8 月 21 日進場施作，預計 8

月 30日完成；2樓大理石及頂樓玻璃拆除已於 8月 23

日進場施作，並於當日完工。 

C. 外牆磁磚檢測已於 8月 22日辦理完成。針對有掉落風

險外牆磁磚，訂於 9月 15日前施作完成。 

D. 採光罩工程目前尚剩 13戶未施作，包含中正東路及仁

義路側 8戶及社區內中庭側 5戶，預計 8月 28、29日

進場施作中正東路及仁義路側 8戶。 

E. 電梯檢測維護，退場前將請電梯公司整體評估是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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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進一步保養及檢修。 

（3） 損害賠償（預定 112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受理本事件

受影響民眾申請賠償期限為 8月底，後續如尚有求償部

分，再視個案情況評估討論。目前已開始進行財損審核

及撥款事宜，資料截至 8 月 23 日為止，受理件數 156

件，審核完成 148 件(95%)，已撥款 92 件，待賠償 64

件，已賠償比例為 59％。 

3. 請工務處及產業發展處持續積極督促且嚴格要求並把

關，以確保縣民生命及財產安全。 

   （二）工務處補充報告： 

針對「竹北豐采 520案」列管進度，列管檢核點共有 8項，

本處將依預定完成日期嚴格執行，包括對社區相關訴求、對

建商施工要求皆會逐步完成應辦事項，後續建商會有復工之

作為，視建商之搶修計畫與社區協商過程等情形，嚴格把關

各項處理環節，以確保竹北市民及周圍住戶之安全，儘力恢

復往日平靜生活。 

（三） 瓦斯公司補充報告： 

1. 自 6月 24日氣爆事件發生迄今已 2個月有餘，感謝縣長、

副縣長、秘書長及各協助單位，讓案件之復舊與理賠順利

進行，目前已進入社區公設修繕收尾階段，預計於 9月底

可完成，而主要有爭議處為受災戶的損害賠償案件。 

2. 統計至昨日（8 月 28 日）為止，總受理案件 166 件（財

損 162 件、體傷 4 件），目前已審核成完成 164 件，尚餘

2件未完成，撥款已有 101件，然部分住戶對於理賠金額

與項目仍有意見，案件之審查原則為損壞賠償及復舊，並

以等值品之概念理賠，會持續與民眾溝通。 

3. 重災戶部分，16 戶中已有 9 戶和解，其中 1 戶堅持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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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結構有疑慮，將安排結構技師於明日（8 月 30 日）

現勘後再做說明，另 6件在洽談審核中，其中部分案件進

行較為順利，有金額較大之案件可能會有第二、三次協

商，協商次數以 3次為原則，如協商不成可能改以調解或

法律途徑進行。此次事件讓本公司獲得沉重的教訓，痛定

思痛，未來應加速老舊汰換、增加輸出設備檢查頻率等，

並盡力做好善後工作。 

4. 另有關氣爆事件的重傷少年，目前仍在長庚醫院的加護病

房，陸續接受治療當中，俟情況穩定或轉普通病房後再討

論理賠內容。有關保險部分，每次審核會議保險公司皆有

派員參與，預計 9 月初會將理賠案件逐批送保險公司辦

理，如對理賠金額有意見再做協調。 

（四） 主席裁示： 

有關氣爆案件的理賠，請瓦斯公司盡力向保險公司爭取合理

之賠償。（瓦斯公司） 

六、 消防局： 

（一） 報告事項： 

1. 有關強化本府個災害權責主管局處「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能力，應辦理開設模擬演練： 

（1） 依據本縣 112 年第 1 次災害防救辦公室定期會議決

議，為使本府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局處能有條不紊快

速成立災害應變中心，自今年起，每年規劃 2 類災害

為原則，進行開設模擬演練。 

（2） 有關模擬演練年度規劃如下： 

A. 112年： 

a. 水災：工務處。 

b. 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農業處。 



 12 

B. 113年： 

a. 陸上交通事故：交通旅遊處。 

b.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環保局。 

C. 114年： 

a.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產業發展處。 

b. 震災：消防局。 

D. 115年：生物病原災害：衛生局。 

（3） 請工務處及農業處規劃開設災害應變中心實際演練，

並於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消防局三樓）實際開設，於

10月底前完成；屆時本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

備與協作計畫之協力團隊（中央大學）及本局會協助

檢視，給予建議，最終回饋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局處

修正其所訂定之「災害應變中心作業手冊」，以利上述

局處應變中心開設更加符合實際狀況。 

2. 中度颱風蘇拉路徑預測： 

（1） 有關中度颱風本（29）日 5 時的中心位置在鵝鑾鼻東

南方約 460公里之海面上，以每小時 13公里速度向西

北進行。由於受到東方新出現的海葵颱風牽制，以及

北側太平洋高壓勢力較預期來得強的影響，蘇拉颱風

路徑在過去一天持續往南調整。 

（2） 目前來看可能在週三（30 日）夜晚到週四（31日）清

晨之間，颱風中心會通過恆春南方海面，預估不會登

陸臺灣，暴風圈掃過的範圍也跟著向南縮減，大致將

通過台東、屏東、高雄及台南等地，其他地方不會進

入暴風圈範圍內，對本縣威脅不大。 

（二） 主席裁示： 

從氣象預報看來蘇拉颱風對本縣威脅不大，但仍需嚴防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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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等危險，請各局處特別注意颱風動向，做好防颱準備。

（各局處） 

七、 教育局： 

（一） 報告事項： 

1.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日交通安全宣導：預定 112 年 8

月 31日(星期四)上午 7時 20 分於「新埔國小」辦理開學

日交通安全宣導，向學生宣導一起落實「舉手過馬路，提

升駕駛能見度」，確保行的安全，恭請縣座、警察局局長、

交通旅遊處處長等撥冗出席。 

2. 大新竹地區第一個跨局處、連中央的創新創業資源整合平

台-「新創竹夢資源網（HYS, Hsinchu Youth Startup）」

將於 112 年 8 月 30 日（星期三）正式上線：此網站匯集

全台各部會與本縣各相關局處的創業支援計畫與補助資

訊，透過此平台將有助於創業者快速解決在資訊搜尋上的

困擾，更輕鬆取得有關創業的各類信息，為創業者們節省

寶貴的時間與精力。 

3. 本縣 112 年青年培力暨志願服務體驗活動「竹 young 青

年．動保特工-動物保護志工服務營隊」活動：以「尊重

及保護動物」為主題，與本縣動物保護教育園區合作，於

112年 9月 2日(星期六)至 3 日(星期日)辦理。 

（二） 主席裁示： 

1. 新埔鎮非常重視 8 月 31 日新埔國小的開學日交通安全宣

導活動，當日請警察局局長、交旅處處長務必準時出席。

（警察局、交通旅遊處） 

2. 「新創竹夢資源網」是新竹地區第一個跨局處、連中央的

創新創業資源整合平台，相信對青年來說是一個很有吸引

力的平台，應多加運用。（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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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臨時提案： 

一、 民政處報告： 

本處就本縣殯葬環境、需求再次分析檢討「新竹縣立生命

紀念園區」規劃內容，總結報告如下： 

（一） 設置初衷： 

1. 滿足縣民享有優質公立殯葬設施服務的需求。 

2. 提供縣民能有平價使用殯葬設施的選擇機會。 

3. 園區設置具有公益性、合理性與必要性。 

（二） 設施需求： 

1. 民眾治喪觀念改變，由住宅道路治喪轉向專業優質殯葬設

施辦理，致公立殯儀館禮廳、靈堂之供給量能，已顯不足。 

2. 各地傳統公墓雜亂無章，缺乏適切管理，尤有甚者，已嚴

重影響都市發展及土地資源的活化。傳統公墓積極整頓已

刻不容緩，未來執行舊墓更新、廢墓，將產生數量龐大起

掘晉塔(或環保葬)的需求，惟本縣現有公立納骨設施品質

不佳、量能不足，均不符民眾期待與需求，致環保葬區及

納骨設施確有增設之必要。 

3. 公立火化場之爐具現況已面臨吉日供應不足情形，機具亦

有 10 年耐用年限屆期面臨汰換更新問題，火化爐之增設

有待及早因應。 

（三） 區位選擇： 

本案擇定之區位是目前縣內最佳地點，具可無償取得寬

廣土地、區位交通便捷、可及性較高、鄰近湖口鄉第三

公墓及私立生命園區以及設施集中等優勢，可滿足溪北

地區對殯葬設施的需求。 

（四） 園區開發對環境之影響： 

園區開發對交通、生態、健康危害、文化保存及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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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均能透過採行相關因應保護措施而降低。開發前

亦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之嚴格審查程序，開

發中及設施啟用後，接受相關主管機關監督，尚無疑義。 

（五） 民眾建議評估各鄉（鎮、市）就近設置殯葬設施之可行

性： 

1. 本處業就內政部 112年 7月 28日台內民字第 1120223803

號函有關精進傳統公墓管理策進事宜，於本(112)年 8 月

24 日召集各鄉(鎮、市)公所研商，檢討各鄉(鎮、市)對

轄內公墓禁、遷葬進程，亟盼加速整頓亂葬崗、活化土地

資源，本處並進一步要求各鄉(鎮、市)就各自公墓用地可

否設置殯葬設施進行檢討。 

2. 由本處與各鄉(鎮、市)公所共同就設置民眾所需之殯葬設

施，審慎評估自主辦理意願、預算財力、興辦之殯葬設施

所能提供之服務量能及當地民意支持度等，有無就近設置

殯葬設施之可能。 

3. 由公所設置，符合法令：參考陳情反對理由，若能由各鄉

鎮市公所自行於現有公墓內設置各鄉鎮市民所需之殯葬

設施，不僅能方便民眾就近於家鄉治喪，同時亦符合地方

制度法、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與園區設置目的相符。 

（六） 本處建議： 

1. 基於前述分析，本縣各鄉(鎮、市)整體現有公立殯葬設施

有品質不佳、量能不足的問題，致縣民需奔波至他縣市使

用多倍數收費或縣內昂貴的私立設施。因此，本府有責任

提供縣民享有選擇優質、平價、便利殯葬設施的權利，設

置一元化之公立殯葬設施有其絕對的「必要性」。 

2. 本處推動設置「新竹縣立生命紀念園區」案以來，多次舉

辦說明會、傾聽各方意見，經彙整分析、檢討後，諸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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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意見甚具參考價值，爰決定目前進行之「新竹縣立生命

紀念園區興建實質規劃」案終止委託。 

3. 本處將再依彙整相關資料，檢視本縣短、中、長期殯葬設

施供應量能與需求間之差異，再從長計議，據以制定本縣

符合人民期待與需求之殯葬政策。 

二、 主席裁示： 

1. 民政處所提之報告，是為了回應反生命園區鄉親之意見，

並允諾在 3個月期限內所做的答復，期間經過本府相關主

管召開 6次會議，由本人親自主持會議，聽取意見，反覆

進行討論。此份結論，是民政處同仁就本實質計畫認真彙

整所獲得之總結論。經詢問各出席主管，均未表示反對。 

2. 重大政策的推動，必須要與時俱進，聽取相關民眾有意

義、有價值之意見並做檢討。依民政處提出的建議，生命

園區計畫對本縣來說是有其必要性，但本案陳請意見中有

些是值得參考的，故同意民政處提出先終止委託「新竹縣

立生命紀念園區興建實質規劃」案，未來本府殯葬政策也

要從長計議。（民政處） 

捌、 散會：上午 10時 0分。 

 

 

 

 


